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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休普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 

 

一、 合同签订情况 

山东休普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近日与珠

海银隆电器有限公司签订《采购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。合同总

金额为人民币 3,900,000.00元（大写：叁佰玖拾万元整）。 

二、 合同签订的审议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，上述合同的签订无需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

大会审议。 

三、 合同履约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上述合同的签订，是公司在新能源电动汽车驱动电机、

电机控制系统销售领域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，也是继公司和陕西通

家汽车股份有限公司、山东梅拉德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（雷丁电

动轿车）、山东丽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（丽驰电动车）、德州宝雅

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（宝雅电动汽车）和河北御捷车业有限公司（御

捷电动汽车）等国内新能源电动汽车龙头企业业务合作的纵向延伸

和拓展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市场拓展产生积极影响； 

（二）上述合同的履行，对公司经营独立性不构成影响，公司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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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合同对合作方形成依赖的可能性； 

（三）上述合同的履行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 

四、 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珠海银隆电器有限公司，是一家专门从事纯电动汽车、混合动

力汽车、增程式电动车驱动系统总成、驱动电机、充电设备及其相

关技术的研发、设计和生产的高科技企业，在国家科技部、发改委

和珠海市政府的支持下已成功建立了年产千辆纯电动汽车及混合

动力汽车的生产线。合同交易方的控股股东为珠海银隆新能源股份

有限公司，其控股股东高管主要包括孙国华、董明珠、魏银仓等团

队，交易对手方业务成熟、知名度较高。 

公司将积极组织合同的执行，但履行过程中可能会因国家政策

变更、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合同执行、调整或终止的风险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山东休普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珠海银隆电器有限公司采

购合同》 

山东休普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8月 21日 


